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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省 宿 迁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4）苏 13强清 12号之一

申请人：宿迁市致诚职业介绍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5年 2月 27日，宿迁市致诚职业介绍有限公司清算组向本

院提出申请，请求确认宿迁市致诚职业介绍有限公司清算报告并

终结宿迁市致诚职业介绍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

本院查明：宿迁市致诚职业介绍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5 月 19

日被吊销营业执照。经该公司主管机关宿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申请，本院于 2024年 12月 12日裁定受理其对宿迁市致诚职业介

绍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并指定江苏正四方律师事务所组成

清算组。根据清算组提交的强制清算报告，清算组履职过程中未

能接管到公司账册、重要文件也未能联系到公司法定代表人、股

东、董事等人员；经过自行调查并申请本院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

统保全公司名下所有财产后，清算组未能接管到任何财产；在公

告的债权申报期内，未有债权人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本院认为，公司依法清算结束，清算组制作清算报告并报人

民法院确认后，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清算程序。公司登记机关

依清算组的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后，公司终止。对于没有任何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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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册、重要文件，企业人员下落不明的，应当以无法清算为由终

结强制清算程序。债权人可以另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的

规定，要求公司的股东、董事、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对其债

务承担偿还责任；股东可以向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公司的主体主

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九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确认宿迁市致诚职业介绍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报告;

二、终结宿迁市致诚职业介绍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王　更

审　　判　　员　　　沈利军

审　　判　　员　　　付伟伟

二○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朱　蕾

附：《宿迁市致诚职业介绍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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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市致诚职业介绍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报告

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院根据宿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申请，于 2024年 12月 12

日作出（2024）苏 13清申 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宿迁市致

诚职业介绍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于 2024年 12月 16日作出

（2024）苏 13强清 3-12号决定书，指定江苏正四方律师事务所

组成清算组。 　　

本清算组接受指定后，勤勉忠实地履行了清算义务人的职责，

现将有关执行职务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 宿迁市致诚职业介绍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1.企业的设立日期：2001-12-27，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注

册地址为宿迁市宿城区黄河路 28号，法定代表人姓名：孙新胜； 　

2.企业注册资本：10万元，股东分别为：孙新胜、持股比例：

95%；孙新新、持股比例：5%； 　　

3.企业生产经营范围：职业介绍，劳务派遣、输出，企业管

理培训，经济信息传播。（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规定专项审批的，

需办理专项审批后方可以经营）；　　

4.企业员工状况：无； 　

　5.企业资产财务状况：2024年 12月 19日到宿迁市不动产登

记中心调取不动产登记信息，该公司名下无不动产；2024年 12

月 20日到宿迁市车管所调取该公司车辆信息，该公司名下无车辆

登记信息；另清算组向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调取该公司名下

税务、证券、保险、银行存款等财产状况，反馈结果为无任何资

产。 　 　

　6.企业目前状态：该企业营业执照已于 2008年 5月 26日被

吊销，在该公司注册地址未找到该公司，公司具体下落不明，无

法联系到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清算组将本案裁定书、决定书、

通知书、公告等通过 EMS邮寄给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邮件均

显示因故被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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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执行职务的具体情况 　

　（一）执行职务的准备工作 　

　1.清算组团队的组成情况：罗桂芳、吴培春、胡春雨、力昊

钦、高鸿、谢宇雷、杨云志、侍闯； 　

　2.管理人建立了债权申报审查、财务管理、公章管理、资产

管理等规章制度，安排专职律师负责不同的工作；

3、2024年 12月 17日刻制管理人印章；

4、2024年 12月 18日管理人到债务人注册地张贴公告、裁定

书、决定书等，并拍照留存；

5、2024年 12月 19日在《现代快报》发布公告；

6、2024年 12月 20日到宿迁市车管所查询该企业车辆情况，并

无发现该企业存在相关车辆信息；

7、2024年 12月 23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该企业名下登记的

不动产信息，并未查询到相关不动产信息；

8、2025年 1月 4日到宿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企业内档，向

股东及高管送达裁定书、决定书、公告等，督促相关人员积极配合清

算组进行清算；

9、查阅中国裁判文书网，未发现该公司案件信息；

10、目前未有该企业债权人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二）接管债务人财产的基本情况 　

　1.接管时间：无（未接收到公司任何资产、公章、账册等资

料）；

2.财产接管状况：无； 　　

3.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履行或者解除情况：无； 　

　4.需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情况：无； 　　

5.需解除劳动合同的人员状况及安置方案、工资和补偿金数

额：无。 　　

（三）债权申报登记工作情况

2024年 12月 24日通过 EMS邮寄通知国家税务总局宿迁市税

务局、宿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报债权，至提交本报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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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接收到任何债权申报。另查阅中国裁判文书网，未发现该公司

有案件信息。

（四）债务人对外债权、投资的清收情况 　

1.要求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的情况：无； 　

2.对外债权的清收情况及清收总额：无； 　

3.对外投资、股权总额以及处置方式、权益收回的基本情况：

无。 　　

（五）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和仲裁情况 　

1.民事诉讼与仲裁的案件：无； 　

2.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解除情况：无； 　

3.有关债务人财产的执行程序中止情况：无。 　

（六）有关债务人财产的追收情况 　

1.追回财产的情况：无； 　

2.请求出资人补缴出资款的情况：经查询公司内档，各股东

的出资均为实缴出资；

3.追回高管非正常收入和侵占财产的情况：无； 　

4.取回担保物的情况：无； 　

5.取回在途买卖标的物的情况：无； 　

6.权利人行使取回权、抵销权的情况：无。

（七）欠缴的税款及罚款情况：无

（八）欠社保费用情况：无参保登信息，无缴费信息。

（九）清算费用支出情况：本次清算共产生清算费合计 2080

元，其中公告费 2000元（该费用为十家强制清算企业一并公告费

用），清算组刻章费 20元、邮寄费用 60元。

特此报告。

宿迁市致诚职业介绍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5年 2月 27日


